校学术委员会2025年度工作总结
2025年度，在校党委和学校行政的正确引领与坚强指导下，校学术委员会全体委员齐心协力、团结协作，严格依据《学术委员会章程》忠诚履职、担当尽责，坚守学术使命，遵循学术发展内在规律，大力倡导学术自由，积极激励学术创新，全面而深入地投身于学校学术治理体系建设，稳妥且有序地推进各项工作开展，以严谨、规范的态度认真受理与处置各项学术事务。在过去一年里，委员会始终紧紧围绕学校发展大局，聚焦学术决策、审议、评定、学风维护以及学术咨询等核心职能，认真履行各项工作职责，切实维护学校学术声誉，秉持守正创新的科学理念，持续推动学校学术事业朝着健康向好的方向蓬勃发展。现将本年度主要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深化理论研究，筑牢学术根基
校学术委员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精准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系统、深入学习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常州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以及学校“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等重要文件。将相关要求自觉、主动融入学校学术事务实践工作中，持之以恒推进工作的规范化、程序化和科学化建设，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效的服务保障。 


二、履职尽责，助推教科研高质量发展
1. 本年度，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认真履行审议、评议与指导职责，高质量完成了系列通讯评审工作。全年重点围绕本科专业优化与教学质量提升，先后对“2025年拟新增本科专业”、“产教融合型品牌专业建设点”、“一流课程（含产教融合型）拟立项及结题名单”、“产业教授拟聘任名单”以及“智慧课程立项”、“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等多项议题进行了严谨评议与审议。同时，委员会对年度校级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的立项、验收与认定工作，以及校级教学名师培育项目进行了全面把关，并就《常州大学一流本科教育十年行动计划（2025-2035年）征求意见稿》广泛征集了意见。各项工作始终坚持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聚焦产教融合与教学创新，评审过程规范，有效发挥了战略咨询与质量监督作用，为学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构建高水平本科人才培养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决策支持。
2. 2025年度共召开4次常州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对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授予以及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导师任职资格评审等事项进行了审议。
第四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经审议并举手表决，通过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调剂考生学术要求；经审议并投票表决，同意授予张玉龙等2人硕士学位；经审议并举手表决，原则上通过《常州大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修订稿和《常州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总则）》修订稿。
第四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经审议并投票表决，同意授予艾婵等18人博士学位；经审议并投票表决，同意授予黄蕾等1534人硕士学位；经审定，同意授予王兴平等6220人全日制本科学士学位；经审议并投票表决，同意授予韩忠奇等4人全日制本科学士学位；经审议并投票表决，同意鞠伟轶等90人的学位论文获评2025届研究生校级优秀学位论文；经审议并举手表决，原则上通过《常州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所需成果规定》修订稿；经审议并举手表决，原则上通过《常州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实施细则》修订稿；经审议并举手表决，原则上通过《常州大学外国留学生授予学士学位实施细则》修订稿；经审定并举手表决，原则上通过常州大学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稿。
第四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经审议并投票表决，同意授予陈恬等20人硕士学位；经审议并举手表决，同意自主设置目录外二级学科“低空技术与工程”；经审议并举手表决，原则上通过《常州大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修订稿；经审议并举手表决，原则上通过《常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任职资格评审办法》修订稿。
第四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经审议并投票表决，同意授予陈挺等11人博士学位；经审议并投票表决，同意授予崔应泽等12人硕士学位；经审查，同意授予张烨楠等433人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经审议并举手表决，同意张鑫等5名超过最长学习年限研究生于2026年6月前申请学位；经审议并投票表决，同意陈圣春等13人获得博士生导师任职资格；经审议并举手表决，同意戴勇等7人博士生导师任职资格年度审核不合格，取消其博士生导师任职资格；经审议并投票表决，同意敖怀生等175人获得硕士生导师任职资格。
3. 精心组织开展了学校国家、省市级科研基金项目立项与结题评审工作，以及校企合作项目立项、科技成果奖项申报等相关工作。 
4. 各学院学术委员会分委会高度重视自身职责，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且积极地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聚焦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发展、平台建设等关键事项，开展了严谨且深入的审议工作。切实发挥了在学术决策、学术评价、学术审议、学术指导、学术监督等重要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力推动学院学术工作迈向更高水平。 
三、强化科研诚信，优化学术生态
科研诚信是学术发展的基石，优化学术生态是学校科研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校学术委员会高度重视科研诚信宣传教育工作，通过专题讲座等活动普及科研诚信知识，大力强化教师群体的学术诚信意识，积极培育并弘扬优良学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良好学术生态，为推动学校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更为坚实、更为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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